
報告日期： 1 12年 5月 1日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府級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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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不禮讓行人

缺少人行空間

行人空間狹窄 停滿汽機車

人行道固定設施 人行道移動設施

行人空間不連貫

騎樓秩序

設計指南不清

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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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表面



請交通局和工務局，以用路人的角度出發，務必將
建置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環境基礎設施列為施政重點，
提供更好的行走環境。針對車輛不停讓行人的行為，
警察局應列為執法重點，同時也要宣導行人不違規。
各局處齊心協力，儘快洗刷行人地獄的污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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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108年-111年 A1+A2死傷件數)

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車輛搶越行人穿越道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地下道及天橋

行
人
為
主
要
肇
因

行
人
為
次
要
肇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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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學校周邊通學步道，逐點會勘跨局處改善

盤點醫院周邊行人通廊，逐點會勘跨局處改善

學校

醫院

幹道

盤點主次要幹道人行動線，逐點會勘跨局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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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公立高(國)中、國小，共285所

範圍：地區級以上之醫院，共45所

範圍：34條主次要幹道(含八橫八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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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暢行人環境

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提升大車轉彎安全

落實人本理念的道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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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暢行人環境

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提升大車轉彎安全

落實人本理念的道路設計

A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移動式障礙
B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固定式障礙
C 增加既有路段行人空間

D 提升路口行人能見度
E 提升既有路口行人設施友善性
F  改善既有路口道路工程設計
G 建立路口停讓行人文化
H 建立路口正確轉彎行為

I 提升大型車轉彎安全性

J 人本原則闢建及更新道路(含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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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移動式障礙

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2.0(搭配機車彎計畫)A-1

取締機車於人行道及騎樓騎乘及違停A-2

取締移動式障礙占用人行道與騎樓A-3

取締退縮開放空間移動式障礙A-4

加強宣導機車不騎人行道A-5

B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固定式障礙

清除人行道固定式障礙B-1

清除騎樓固定式障礙B-2

清除退縮開放空間固定式障礙B-3

人行道淨寬不足處樹穴減少高低差B-4

騎樓整平

B-5

人行道淨寬不足處遷移或設置縮小型控制器B-6

C 增加既有路段行人空間
增設實體人行道C-1

既有路段拓寬實體人行道C-2

改善及新增標線型人行道C-3

D  提升路口行人能見度

公有停車場出入口補繪行人穿越道線D-1

增加行人穿越道線彩繪標記D-2

增加行人穿越道線照明D-3

路口行人綠燈早開或行人專用時相D-4

調整路口遮蔽行人視距植栽D-5

E 提升既有路口行人設施友善性

增設放大型行人專用號誌E-1

檢視並調整路口行人專用號誌位置E-2

增設感應性號誌E-3

F 改善既有路口道路工程設計
路口行人安全改善工程F-1

G 建立路口停讓行人文化
加強取締「車輛不停讓行人」G-1

加強取締「行人闖紅燈及不走行穿線」G-2

加強宣導「路口應停讓行人」G-3

H 建立路口正確轉彎行為

加強宣導左轉車應過中線再左轉H-1

I 提升大型車轉彎安全性

公車全面安裝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I-1

落實公車指差確認I-2

辦理公車行車安全講習I-3

J人本原則闢建及更新道路(含路口)

新闢道路依人本原則設計J-1

捷運施工後道路重生J-2

臺北市道路更新計畫及人行道更新J-3

都審都更人本原則確保J-4
B-5

通暢行人環境

落實人本理念的道路設計

提升大車轉彎安全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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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2.0

A-2取締機車於人行道及騎樓
騎乘及違停

A-5
加強宣導機車不騎人行道

A-4
取締退縮開放空間移動式障礙

A-3
取締移動式障礙占用人行道與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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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移動式障礙



B-1清除人行道固定式障礙 B-5騎樓整平

B-4人行道淨寬不足處樹穴減少
高低差

B-6人行道淨寬不足處採遷移
或設置縮小型控制器B-2清除騎樓固定式障礙

B-3清除退縮開放空間固定式障礙

B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固定式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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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增設實體人行道

C-3改善及新增標線型人行道

C-2既有路段拓寬實體人行道

Before After

C 增加既有路段行人空間
12



D-1公有停車場出入口補繪
行穿線

D-2增加行穿線彩繪標記 D-5調整路口遮蔽視距植栽

D-4路口行人綠燈早開或行人
專用時相

D-3增加行人穿越道線照明
(增設照明、雙色溫路燈)

Before

After

D  提升路口行人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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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rHV33v7PM


E-1增設放大型行人專用號誌

E-3增設感應性號誌E-2檢視並調整路口行人專用號誌位置

E  提升既有路口行人設施友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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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路口行人安全改善工程

F  改善既有路口道路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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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加強取締「車輛不停讓行人」

G-2加強取締「行人闖紅燈及不走行穿線」 G-3加強宣導「路口應停讓行人」

G  建立路口停讓行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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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加強宣導左轉車應過中線再左轉

五. 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
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
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
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
道搶先左轉。

七.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2條

H  建立路口正確轉彎行為
17

左轉常犯錯誤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40013


I-1公車全面安裝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I-3辦理公車行車安全講習I-2落實公車指差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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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升大型車轉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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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新闢道路依人本原則設計

J-4都更、都審人本原則確保J-2捷運施工後道路重生

J-3路平專案及人行道更新後道路重生

Before After

J 人本原則闢建及更新道路(含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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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反映目標值太低 是 否 還 有 檢 討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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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施作5條

增設實體人行道

113年底累積改善34條
114年後持續評估

既有路段拓寬實體人行道

每年10處路口

路口行人安全改善工程

4月20日議會工作報告



A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移動式障礙

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2.0(搭配機車彎計畫)A-1

取締機車於人行道及騎樓騎乘及違停A-2

取締移動式障礙占用人行道與騎樓A-3

取締退縮開放空間移動式障礙A-4

加強宣導機車不騎人行道A-5

B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固定式障礙

清除人行道固定式障礙B-1

清除騎樓固定式障礙B-2

清除退縮開放空間固定式障礙B-3

人行道淨寬不足處樹穴加設樹柵B-4

騎樓整平

B-5

人行道淨寬不足處遷移或設置縮小型控制器B-6

C 增加既有路段行人空間
增設實體人行道C-1

拓寬既有路段人行道C-2

改善及新增標線型人行道C-3

D  提升路口行人能見度

公有停車場出入口補繪行人穿越道線D-1

增加行人穿越道線彩繪標記D-2

增加行人穿越道線照明D-3

路口行人綠燈早開或行人專用時相D-4

清除路口遮蔽行人視距植栽D-5

E 提升既有路口行人設施友善性

增設放大型行人專用號誌E-1

檢視並調整路口行人專用號誌位置E-2

增設感應性號誌E-3

F 改善既有路口道路工程設計
路口行人安全改善工程F-1

G 建立路口停讓行人文化
加強取締「車輛不停讓行人」G-1

加強取締「行人闖紅燈及不走行穿線」G-2

加強宣導「路口應停讓行人」G-3

H 建立路口正確轉彎行為

加強宣導左轉車應過中線再左轉H-1

I 提升大型車轉彎安全性

公車全面安裝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I-1

落實公車指差確認I-2

辦理公車行車安全講習I-3

J人本原則闢建及更新道路(含路口)

新闢道路依人本原則設計J-1

捷運施工後道路重生J-2

臺北市道路更新計畫及人行道更新J-3

都審都更人本原則確保J-4
B-5

通暢行人環境

落實人本理念的道路設計

提升大車轉彎安全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112年 113年 114年及以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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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改善

盤查

改善

盤查

改善

盤查

25 20

10 10 25

5 5 6

16

9 9

(285所)

(45所)

(34條主次要幹道) (16條，八橫八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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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4 65 65 66

24 65 65 66 65

65

(154所國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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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移動式障礙

通暢行人環境

24

A-1 停管處

A-2 警察局

A-3 警察局

A-4 建管處

A-5 交通局

主要幹道(8橫8縱)
實施 5條

主要幹道(8橫8縱)
累積實施 10條

主要幹道(8橫8縱)
累積實施 16條

持續取締 (經常性業務 )

警察局：加強取締移動式障礙物
環保局：配合專案排查8橫8縱、學校、醫院周邊無牌廢棄車輛

針對110年後公有
建物開放空間之
非固定式障礙物

針對110~111年後
公有建物開放空間
之非固定式障礙物

針對90~110年後
公有建物開放空間
之非固定式障礙物

持 續 宣 導 ( 經 常 性 業 務 )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B 清除既有路段行人空間固定式障礙

B-1 新工處

B-2 建管處

B-3 建管處

B-4 公燈處

B-5 建管處

通暢行人環境

B-6 交工處

◆配合專案拆除道路私設障礙物
◆辦理寬度8公尺以下道路側溝蓋更新工程時一併拆除固定式障礙物

◆配合機退範圍清除
◆相關單位認定並通報，配合查處(經常性業務)

盤點 24所學校
25所醫院

累積盤點50所學校
35所醫院

累積盤點100所學校
45所醫院

改善2,400公尺 改善2,400公尺 改善2,400公尺

改善9處 累積18處
累積27處以上
另配合專案範圍

(經常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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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相關單位認定並通報，配合查處(經常性業務)

(配合專案改善 )



C 增加既有路段行人空間

C-1 新工處

C-2 新工處

C-3 交工處

通暢行人環境

施作5條 施作5條 每年5條

改善18條 累積34條 持續評估辦理

改善及新增100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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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D  提升路口行人能見度

D-1 停管處

D-2 交工處

D-3 公燈處

D-4 交工處

D-5 公燈處

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全 市 完 成

盤點 24所學校
25所醫院

累積盤點 100所學校
45所醫院

累積盤點 50所學校
35所醫院

50處通學巷
86個無號誌路口

154所國小
周邊非號誌路口

88所國中
68所高中職
周邊非號誌路口

盤點 24所學校
25所醫院

累積盤點100所學校、
45所醫院
另盤點肇事路口

累積盤點 50所學校
35所醫院

高中職以下285所
行人早開

檢討八橫八縱離峰時段 34條主次要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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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E  提升既有路口行人設施友善性

E-1 交工處

E-2 交工處

E-3 交工處

F-1 交工處

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改善30處路口

F  改善既有路口道路工程設計

改善10處路口

建置5處路口 建置5處路口

設置125處設置125處

盤點420處(8橫8縱)

改善10處

針對需改善路口
改善50% 全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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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建置5處路口

設置125處

建置5處路口 滾動式檢討

滾動式檢討

改善30處路口 改善30處路口 改善30處路口

滾動式檢討



G  建立路口停讓行人文化

G-1 警察局

G-2 警察局

G-3 交通局

H-1 交通局

確保路口行人安全

H  建立路口正確轉彎行為

持 續 辦 理 ( 經 常 性 業 務 )

持 續 辦 理

持 續 辦 理 ( 經 常 性 業 務 )

持 續 辦 理 ( 經 常 性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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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I 提升大型車轉彎安全性

I-1 公運處

I-2 公運處

I-3 公運處

提升大車轉彎安全

安裝率達
70%

稽查9000車次/年

12場行安講習(調訓840人次)/年
各業者平均上課9小時/年/駕駛

安裝率達
80%

安裝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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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J 人本原則闢建及更新道路(含路口)

J-1 新工處

J-2 捷運局

J-3 新工處

落實人本理念的道路設計

J-4 都發局

參考「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
辦理設計

尚無捷運進行
道路復舊

檢討信義線東延段
檢討萬大線第一期工程

檢討南、北、東
環工程

100條寬度超過8公尺
道路更新、55,000 M²

人行道更新

100條寬度超過
8公尺道路更新

配合交工處檢討道路
斷面調整需求並逐年
增加人行道更新面積

通 案 要 求 沿 街面 留 設 人 行 空間

31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召集人
府級長官

副召集人

執行秘書
(交通局局長)

交通局(PM)

警察局
民政局
體育局
觀傳局
社會局

工務局(PM)

新工處
交工處
停管處
公運處
建管處

公園處
交通局
捷運局
都發局

1.交通局擔任總PM
2.每季召開1次會議

1. 每月召開1次工作小
組會議

2. 各分工小組指派主
責機關，彙整及報
告進度

成立府級專案小組

警察局(PM)

環保局
新工處
建管處

工作小組

分
工
小
組

專案小組

32

衛生局
教育局
交工處
停管處
公運處
監理所



召集人
府級長官

副召集人

執行秘書
(交通局局長)

交通局(PM)

警察局
民政局
體育局
觀傳局
社會局

工務局(PM)

新工處
交工處
停管處
公運處
建管處

公園處
交通局
捷運局
都發局

1.交通局擔任總PM
2.每季召開1次會議

1. 每月召開1次工作小
組會議

2. 各分工小組指派主
責機關，彙整及報
告進度

成立府級專案小組

警察局(PM)

環保局
新工處
建管處

工作小組

分
工
小
組

專案小組

33

衛生局
教育局
交工處
停管處
公運處
監理所

建議事項

同意112及113年實施數量依原計畫執行，並請各局處於5/19前重

新研訂5年各年期目標值(配合3大地區專案)

建請各局處於各年度編列本「行人安全友善專案計畫」相關專案

預算，並爭取中央補助

同意以三大地區專案推動34項行人安全友善專案之5年計畫

同意依前述專案小組運作方式及頻率定期開會


